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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群众举报件办理结果公示
（第十三批）

一、商丘市城市管理局 受理编号：
D3HA202312040055

群众举报内容
编号 D3HA202312040055 举报内容为：

商丘市陇海路与君台路交叉口的道路工程建
设长达7年之久，目前有南北东西约400米一
段交叉口处于停工阶段，晴天时尘土飞扬，
雨天时泥泞不堪，车辆和行人都带泥上路，
造成空气污染，此路段隶属于商丘市城市管
理局修建。

基本情况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梁园区，按行业类

型属于建筑；按污染类型属于大气；按区域
分布属于城市；按利益关系属于群众身边问
题；按群众身边，属于其他；按照分类办理
要求，属于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商丘市陇海路与君台路交叉口

“存在晴天时尘土飞扬，雨天时泥泞不堪，车
辆和行人都带泥上路，造成空气污染”问题
属实。

办结目标、时限和措施
（一）办结目标
立行立改，加强扬尘管控，消除晴天时尘

土飞扬，雨天时泥泞不堪，车辆和行人都带泥
上路，造成空气污染问题，确保群众满意。

（二）办结时限
2024年2月20日
（三）整改措施
一是加强扬尘管控，对裸露黄土进行覆

盖处理，降低扬尘；
二是加强周边道路清扫保洁和雾炮喷

淋，及时清理路面垃圾和杂物。
三是及时实施道路硬化，恢复路面，确

保群众出行顺畅。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年 12月 8

日完成阶段性办结，具体整改情况如下：
一是完成对陇海路与君台路平交口裸露

黄土进行覆盖，减少扬尘污染。
二是已安排属地环卫部门对陇海路与君

台路交叉口周边道路加强保洁，确保路面
整洁。

三是已安排市政工程总公司立即对陇海
路与君台路平交口安装围挡，进行道路平交
口硬化，目前已进场作业。

下步整改方案
对扬尘污染等立行立改问题已于 12月 8

日前全部整改落实到位。
对陇海路与君台路平交口硬化问题，明

确由商丘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
军为问题整改落实负责人，负责与相关单位
对接及跟踪施工进度，确保道路硬化问题于
2024年 2月 20日前全部完成。具体措施：一
是高标准搭建施工围挡和防尘网的覆盖，
现场湿法作业。二是督导施工单位合理增
加人员机械力量，科学组织，精细化施工，
列出倒排施工计划表。三是设置公示栏，告
知到位。

责任单位：商丘市城市管理局；责任领
导：李长领；具体责任人员：张军

二 、 商 丘 市 示 范 区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040050

群众举报内容
编号 D3HA202312040050 举报内容为：

商丘市示范区民欣街道办事处侯恂路与睢阳
大道交叉口碧桂园天麓东苑小区，一楼住户
故意损坏小区内绿地，盖院子，破坏环境。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按行业类型属于住宿、餐饮、娱乐业；按污
染类型属于生态；按区域分布属于城市；按利
益关系属于群众身边问题；按群众身边，属于
其他；按照分类办理要求，属于涉及利益纠纷
问题。

（二）涉事小区的基本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碧桂园天麓东苑小区”

全称为“碧桂园天麓·东苑”，该小区位于侯
恂路与睢阳大道交叉口，由商丘碧康置业有
限公司2018年10月开工建设，建设内容为居
民住宅楼。2018年经商丘市城乡规划局办理
规划许可证，规划许可证编号：建字第
〔2018〕示 36号。2018年 10月 12日经商丘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环保住建局办理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商示建
201810120201。2021年 10月 14日经商丘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审批服务局办理工程竣工验
收备案证书，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编号：
商示审备〔2021〕 24号。该小区总建筑面积
为 28.7万平方米，共规划建设 25栋楼，小区
业主共1940户，2021年11月正式交付使用。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1个问题。经调查1个属

实，整体上，举报问题属实。
关于“一楼住户故意损坏小区内绿地，

盖院子，破坏环境”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该问题属于重复举

报件，与 2023年 12月 3日，我市收到中央第
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的第 11 批编号
D3HA202312020062举报内容基本一致。

由于开发商销售宣传承诺多层洋房一层
前后带院，且多层洋房一层均价 12954 元/
m2、二层以上均价 10320元/m2，一层的购房
价格明显高于多层洋房其他层售价（附：1层
及 2层以上业主商品房买卖合同），一层业
主认为其建围墙小院为买房附加，所以房
屋交付之后，一层业主在装修期间把房前
屋后公共绿化地进行毁坏，用铁艺栅栏围成
私家小院。

2022年5月5日，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商丘分公司物业服务中心向商丘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
递交了申请违建鉴定报告（详见附件）。2022
年 5月 10日，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分局依据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
第七十七条第二项规定“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物业管理用房、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规
划，负责对违法建筑的认定”调阅该项目原
审批规划方案和设计图纸，认定该小区所有
楼栋一层皆不存在南北庭院，私自搭建皆为
违建（详见附件）。2023年5月19日，商丘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商丘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民欣街道办事处向商丘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
递交了《关于“碧桂园天麓东苑一楼小院”
是否违建认定的函》（详见附件）。2023年 5
月 22日，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分局关于《“碧桂园天麓东苑一楼
小院”是否违建认定的函》的复函，共计 42
户业主建设的南北小院，未经规划审批，与
原审批规划方案和设计图纸不符，属于违建
行为。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双违治理办
公室于2023年11月13日，对商丘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民欣街道办事处、碧桂园天麓物业
下达了督查督办通知单：商示双违督字
〔2023〕 069号、070号，要求其对小区内违法
建设依法查处。

办结目标、时限和措施
（一）办结目标
依法依规办理，限期拆除违章建筑，宣

传引导群众理解，达到群众满意的效果。
（二）办结时限
2023年12月8日
（三）整改措施
针对“商丘市民欣街道办事处侯恂路于

睢阳大道交叉口碧桂园天麓东苑小区，一楼
住户故意损坏小区内绿地，盖院子，破坏环
境”问题。一是 2023年 12月 3日，商丘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双违治理办公室对商丘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碧桂园天麓物业、民欣街道
办事处下达督察督办通知单：商示双违督字
〔2023〕 074 号、075 号，要求 2023 年 12 月 8
日前整改完毕；二是明确责任单位：商丘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任
人：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局长许光辉。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年 12月 8

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整改情况
关于“一楼住户故意损坏小区内绿地，

盖院子，破坏环境”问题，该问题已办结。
该小区损坏公共绿地搭建的私家小院已经拆
除完毕。

（二）处理情况
2023年 12月 3日，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双违治理办公室对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碧桂园天麓物业、民欣办事处下达督察
督办通知单（商示双违督字〔2023〕 074号、
075号）。

三 、 商 丘 市 示 范 区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040051

群众举报内容
编号 D3HA202312040051 举报内容为：

商丘市示范区睢阳大道与侯恂路交叉口向东
100米碧桂园天麓小区，当地政府为了给中央
环保督察组交差，在未查明事实情况的前提
下就强拆一楼全体业主合法拥有的院子，并
要求 12月 7日前拆除到位；一楼全体业主表
明购房合同里写有可以在一楼盖院子，认为
该案件不属于环保问题，希望当地政府查明
情况后处理。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按行业类型属于住宿、餐饮、娱乐业；
按污染类型属于生态；按区域分布属于城
市；按利益关系属于群众身边问题；按群众
身边，属于其他；按照分类办理要求，属于
涉及利益纠纷问题。

（二）涉事小区的基本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碧桂园天麓东苑小区”

全称为“碧桂园天麓·东苑”，该小区位于侯
恂路与睢阳大道交叉口，由商丘碧康置业有
限公司2018年10月开工建设，建设内容为居
民住宅楼。2018年经商丘市城乡规划局办理
规划许可证，规划许可证编号：建字第
〔2018〕示 36号。2018年 10月 12日经商丘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环保住建局办理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商示建
201810120201。2021年 10月 14日经商丘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审批服务局办理工程竣工验
收备案证书，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编号：
商示审备〔2021〕 24号。该小区总建筑面积
为 28.7万平方米，共规划建设 25栋楼，小区
业主共1940户，2021年11月正式交付使用。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2个问题。经调查2个不

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不属实。
（一）关于“当地政府为了给中央环保督

察组交差，在未查明事实情况的前提下就强
拆一楼全体业主合法拥有的院子”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2023 年 12 月 3
日，收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
的第 11 批编号 D3HA202312020062 举报件
后，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分局提供了关于《“碧桂园天麓东苑一
楼小院”是否违建认定的函》的复函，证明
共计 42户业主建设的南北小院，未经规划审
批，与原审批规划方案和设计图纸不符，属
于违建行为。针对“商丘市民欣街道办事处
侯恂路与睢阳大道交叉口碧桂园天麓东苑小
区，一楼住户故意损坏小区内绿地，盖院

子，破坏环境”问题。2023年 12月 3日，商
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双违治理办公室对商
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碧桂园天麓物业、民
欣办事处下达督察督办通知单：商示双违督
字〔2023〕 074号、075号，要求2023年12月
8日前整改完毕。

（二）关于“一楼全体业主表明购房合同
里写有可以在一楼盖院子”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经调阅碧桂园天
麓·东苑低层洋房业主碧桂园天麓·东苑
《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出卖人：商丘
碧康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预售）》，均未涉及举报人描述的购房合同
里写有可以在一楼盖院子字样；示范区民欣
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走访多家业主，也均未
能提供相关合法手续证明。

办结目标、时限
（一）办结目标
依法依规加强管理，宣传引导群众理

解，达到群众满意的效果。
（二）办结时限
2023年12月8日
四 、 商 丘 市 虞 城 县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040028
群众反映情况
编号 D3HA202312040028 举报内容为：

商丘市虞城县人民公园北侧面粉厂内，鑫步
金门业，工作时噪音、扬尘和喷漆气味影响
附近居民生活。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虞城县，按行业类

型属于非金属加工制造；污染类型属于大
气；按区域分布属于城市；按利益关系属于
群众身边问题；按群众身边，属于其他；按
照分类办理要求，属于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
问题。

（二）涉事企业基本情况
经调查核实，群众举报的商丘市虞城县

人民公园北侧面粉厂内鑫步金门业，实为虞
城县冠能木门加工厂，位于虞城县至诚八路
与工业大道交叉口向东 100米路北。经营者：
王 香 粉 ， 身 份 证 号 码 ：
411425198907281246；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11425MA9KX8XP83。该企业于
2022年 3月开工建设，2022年 8月建成投产。
主要原料为密度板、实木木板、白乳胶、热
熔胶；生产设备：冷压机 5台、裁门机 4台、
封边机 1台、热压机 1台、空压机 1台、钻孔
机1台、开槽机1台。主要产品为木门；生产
工艺为：密度板和实木木板涂胶，贴门板后
进行冷压或热压，然后裁切、封边后即为成
品。该企业安装有污染防治设施布袋收尘器5
台，活性炭吸附+UV光氧废气处理设施一套。

由于该企业为木制品加工，依据《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规
定，代码（203），“年用溶剂型涂料（含稀释
剂） 10吨以下的或年用非溶剂型低VOCs含
量涂料 10吨及以上；含木板烘干水煮、染色
等工艺属于报告表类，”经现场核实，该企业
进货出库单年用非溶剂型低VOCs含量白乳胶
（3.395吨）、热熔胶（0.47吨），属于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豁免类。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 3 个问题。经调查 2 个

属实，1个部分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基本
属实。

（一）关于“商丘市虞城县人民公园北侧
面粉厂内，鑫步金门业，工作时噪音”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现场调查发现，该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裁门、封边工序中有噪
声产生，其中裁门过程中有噪音产生，裁门
工序未安装隔音罩。该企业东侧为厂房，西
侧为至诚八路，南侧为工业大道，北侧为厂
房，周边无居民居住。该企业所在区域按照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属于声环境功能区三类
（GB3096—2008）（噪声排放标准昼间：65dB
（A）；夜间：55dB（A））。

2023年 12月 5日 16时，虞城县环境监测
站对该企业厂界周边进行现场检测，昼间噪
声值：东厂界为 56.8dB （A）、南厂界为
57.2dB （A）、西厂界为 46.2dB （A），北厂界
为 58.3dB（A）。该企业东厂界、南厂界、西
厂界、北厂界噪声检测值均符合《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声环境功能区昼间三类标准限值要求。

（二）关于“扬尘”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该企业在生产过程

中，裁门、封边、钻孔、开槽工序中有粉尘
产生，经布袋收尘器收集。现场核查发现，
粉尘不能全部收集到位，车间地面有部分粉
尘散落，车间外未见有粉尘外溢现象。

2023年 12月 8日，虞城县冠能木门加工
厂委托河南天骏环境保护监测有限公司对粉
尘进行监测，废气排放口颗粒物浓度三次监
测 结 果 分 别 为 ： 6.4mg/m3、 6.2mg/m3、
6.5mg/m3；依据《涂料、油墨及胶黏剂工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7824—2019）排
放标准：粉尘 30mg/m3，该企业颗粒物排放
达标。

（三）关于“喷漆气味”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现场核查发

现，该企业生产过程中无喷漆工艺，无喷漆
设备，未发现喷漆痕迹。该企业在生产过程
中使用白乳胶、热熔胶等原料，产生轻微气
味，生产车间外无气味。

2023年12月8日，虞城县冠能木门加工厂
委托河南天骏环境保护监测有限公司对VOCs
进行监测，废气排放口VOCs排放浓度三次监
测 结 果 分 别 为 ：5.09mg/m3、5.25mg/m3、
5.09mg/m3，依据《涂料、油墨及胶黏剂工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7824—2019）排

放标准：VOCs120mg/m3，该企业VOCs排放
达标。

办结目标、时限和措施
（一）办结目标
立行立改，完善相关设施，加强监管，

确保生产时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做到措
施到位、排放达标、污染消除，达到群众满
意的效果。

（二）办结时限
2023年12月9日
（三）整改措施
1.关于“商丘市虞城县人民公园北侧面

粉厂内，鑫步金门业，工作时噪音”问题
责令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门窗封闭，对

裁门机加装隔音罩隔音，今后将加强日常监
管，确保不再发生噪声扰民问题。

2.关于“扬尘”问题
责令该企业立即对车间内地面散落的粉

尘进行清扫收集，并对收尘器布袋进行清
理，发现收尘器布袋有破损、老化现象及时
更换，确保粉尘收集到位。今后将加强日常
监管，定期对该企业进行检查确保此类问题
不再发生。

3.关于“喷漆气味”问题
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加强企业监

管，生产车间封闭管理，保障治污设施正常
运行，确保气味不外溢。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年 12月 9

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整改情况
1.关于“商丘市虞城县人民公园北侧面

粉厂内，鑫步金门业，工作时噪音”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企业已对门窗进行封

闭，对裁门机加装隔音罩隔音。12月 6日已
整改到位。2023年 12月 8日，虞城县冠能木
门加工厂委托河南天骏环境保护监测有限公
司对噪声进行监测，现场检测，昼间噪声值
东厂界为 42.4dB （A）、西厂界外为 43.9dB
（A)、南厂界和北厂界为共墙，不满足监测条
件。该企业东厂界、西厂界噪声监测值均符
合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三类昼间标准要求。（附：
检测报告）

今后将加强日常监管，确保不发生噪音
扰民问题。

2.关于“扬尘”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企业已经对车间内地面

散落的粉尘进行清扫收集，及时更换除尘器
布袋；建立定期清理维护制度，确保污染防
治设施正常运行。

3.关于“喷漆气味”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加强企业监管，确保治

污设施正常运行。
（二）处理情况
1. 关于“虞城县冠能木门加工厂噪声”

问题
商丘市生态环境局虞城分局于 2023年 12

月 5日下达《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豫 1425环责通 3号)，责令该企业立即整改，
在生产过程中门窗采取封闭措施，并对裁门
机加装隔音罩隔音。

2.关于“虞城县冠能木门加工厂工作时
扬尘”问题

商丘市生态环境局虞城分局于 2023年 12
月 5日下达《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豫 1425环责通 3号)。责令该企业立即整改，
立即对车间内地面散落的粉尘进行清扫收
集，并对收尘器布袋进行清理，发现除尘器
布袋有破损、老化现象及时更换，建立定期
清理维护制度，确保粉尘收集到位。

五 、 商 丘 市 民 权 县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040035

群众举报内容
编号 D3HA202312040035 举报内容为：

商丘市民权县程庄镇李堂村粮管所对面，顺
鑫砂石料厂，距离居民区很近，工作时噪音
和扬尘大，影响居民生活和健康，多次向环
保部门反映，一直没有处理结果。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民权县，按行业类

型属于非金属加工制造；按污染类型属于大
气污染；按区域分布属于农村；按利益关系
属于群众身边问题；按群众身边，属于小作
坊；按照分类办理要求，属于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二）涉事企业或项目等的基本情况
群众反映的“顺鑫砂石料厂”实为民权

县顺鑫民用建材销售部，位于民权县程庄镇
李堂村粮管所对面，土地性质为建设用地，
2022 年 2 月 11 日 注 册 （统 一 社 会 代 码 ：
92411421MA41W3227X），同年 10 月开始经
营。经营者：刘某，主要经营范围为零售石
子和沙子，主要设备是运输三轮车和铲车，
按照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录》（2021年版）规定，该销售部属于环评豁
免类，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
名录》（2019年版）规定，该销售部属于环评
豁免类，民权县顺鑫民用建材销售部不需要
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审批手续。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3个问题。经调查1个属

实，2个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顺鑫砂石料厂，距离居民区

很近，工作时噪音大”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民权县顺鑫民用建

材销售部主要经营范围为零售石子和沙子，
石子、沙子外售时使用铲车装料和三轮车运
输，产生一定噪音。

（二）关于“顺鑫砂石料厂，工作时扬尘
大”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经现场核查，该
销售部严格按照《商丘市城市扬尘污染防治
条例》要求，周围架设有3米围挡、安装喷淋
设施、定时清扫和喷洒路面、砂石料全部按
要求覆盖。经走访群众，该销售部营业时产
生的扬尘没有影响群众正常生活。（附：围
挡、喷淋、喷洒设施、覆盖等图片、群众走
访记录）

（三）关于“多次向环保部门反映，一直
没有处理结果”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今年以来，商丘
市生态环境局民权分局通过“12369”举报热
线和综合平台共接到群众举报该销售部 5次，
其中，2023年 9月举报 3次、10月举报 2次，
每次接到群众举报后，民权县环境综合执法
人员都及时到现场查办，现场帮扶指导整
改，通过帮扶指导，该销售部对沙石料及袋
装水泥实现全覆盖，四周围挡安装了喷淋设
施，在大门口和院内加装4个360度旋转喷淋
设施。并对举报问题及时回复，做到了事事
有回音、件件有结果。同时还加强日常监
管，要求该销售部严格按照《商丘市城市扬
尘污染防治条例》规定进行管理，对存在的
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并保证长期坚持，确保
群众利益不受侵害。（附：举报回复结果，帮
促指导记录、现场检查笔录、现场检查照片）

办结目标、时限和措施
（一）办结目标
切实依法加强监管，督促企业履行环境

保护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环境污染防治措
施，严格控制营业时间，减轻对周边群众的
影响。

（二）办结时限
2023年12月7日
（三）整改措施
一是加强管理，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商

丘市城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规定，四周建
设3米高围档、安装喷淋设施、定时清扫和喷
洒路面、砂石料全部按要求覆盖。二是严格
营业时间，在早8时前、晚8时后和中午群众
休息期间不再营业。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年 12月 7

日办结，具体整改情况如下。
关于“顺鑫砂石料厂，距离居民区很

近，工作时噪音大”问题，该问题已办结。
商丘市生态环境局民权分局在 2023 年 9 月、
10月办理 12369环保热线和综合平台举报件
时，对该建材销售部进行帮促指导，要求该
销售部加强管理，严禁在早8时前、晚8时后
和中午群众休息期间进行营业，保证周围群
众不受噪音影响。2023年12月6—7日，民权
县环境监测站对该建材销售部周边进行噪声
检测，检测结果如下：12月 6日，夜间厂界
噪声值东侧 39.9dB （A）、西侧 31.7dB （A）、
南侧 30.8dB （A）、北侧 36.3dB(A)； 12 月 7
日，昼间厂界噪声值东侧 56.2dB（A）、西侧
34.8dB(A)、南侧 47.2dB （A）、北侧 49.3dB
（A），依据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
（GB/T15190—2014）规定，该建材销售部为
Ⅱ类“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
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护住宅
安静的区域”，该建材销售部周边噪声符合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Ⅱ类
“昼间 60dB （A），夜间 50dB （A） ”国家标
准。为进一步规范该建材销售部作业行为，
避免因扬尘和噪声污染影响周边群众正常生
活，要求该销售部加强日常管理，严格落实
《商丘市城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规定，在营
业时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物料全部
按要求覆盖；早8时前、晚8时后和中午群众
休息期间不得营业。

六 、 商 丘 市 睢 阳 区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040011

群众反映情况
编号 D3HA202312040011 举报内容为：

商丘市睢阳区冯桥镇杨堂村南侧的 Y013 乡
道北侧杨堂搅拌站，没有降尘措施，扬尘
大，无环评手续，没有回收废料设备。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睢阳区，按行业类

型属于水泥、玻璃；按污染类型属于大气；
按区域分布属于农村；按利益关系属于群
众身边问题；按群众身边，属于其他；按照
分类办理要求，属于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
问题。

（二）涉事企业或项目等的基本情况
商丘市卓菲特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 ： 杨 震 ， 身 份 证 号 ：
411440319900403841X，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91411403MA9FJFWY3F。2021年 12月办
理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2年 5月
28日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2022年 2
月开工建设，目前涉事项目建设内容为封闭
式建筑材料料仓、搅拌设备、办公区等。该
公司年产 100万m3商品混凝土项目，环境保
护设施竣工验收手续正在办理中。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 3个问题，2个不属实，

1个部分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 关于“没有降尘措施、扬尘大”

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经现场核查，该

公司正在建设中，未生产，全厂封闭式管
理，无露天厂区，上料口安装有“集气罩+
袋式除尘器”配套环保设施；料仓仓顶安装
有“喷淋降尘装置”设施；生产车间出口安
装有“车辆冲洗设施+沉淀循环池”，车辆清
洗废水，设备清洗废水经“砂石分离机”设
备处理并沉淀后回用，沉淀池产生的沉渣收
集后回用于生产。 （下转8版）


